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中央水利发展资金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维修养护

1、 项目基本情况
（一）项目立项情况。
1.项目立项背景。
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新增政府一般债务限额和政府一般债券支持水利项目建设的通知》（桂财农〔2024〕28号）、《自治区水利厅关于下达2024年部门预算第二批水利投资计划的通知》（桂水规计〔2024〕27号），按照相关规划或实施方案，根据任务清单并结合地方实际开展有关水利建设和维修养护，推动水利改革发展。
2.资金用途及目的。
实施建设我市2024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维修养护项目。
（二）项目资金管理使用情况。
项目资金：2024年预算安排10万元，已报财政支付9.94万元。
（三）年初绩效目标及其衡量指标设定情况。
数量指标：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设施维修养护县数1个，质量指标：截至2025年6月底，完工项目初步验收率等于100%，时效指标：截至2024年底，投资完成比例≥80%，成本指标：项目限额≤5万元，效益指标：无，服务对象满意度：受益群众满意度≥90%。
（四）项目组织管理情况。
项目组织、管理情况
玉林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申请了2024年预算资金，并负责项目委托工作、日常检查监督管理、完成验收等项目管理工作。
二、项目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（一）评价指标构建及细化情况
玉林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不定期对项目进行评价、分析和改进。
三、项目绩效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2024年底，项目完成年初预定的产出、经济、社会、生态和满意度指标。取得很好的效果。自评得分9.94分，评价等级一等。
四.主要经验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
无。
五、工作改进建议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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